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资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简要内容：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化国际”）将持有的山西中化

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寰达”）

５４．３７％

股权及相关债权、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ＳＩＮＯＣＨＥ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ＰＴＥ． ＬＴＤ．

（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新”）将持有

的山西寰达

２５．６９％

股权，整体转让给山东南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其中，中化国际所持山西寰达

５４．３７％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相关债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中化新所持山西寰达

２５．６９％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前已获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批复，交易标的评估结

果已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就上述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已出具《产权交易凭

证》。 就本次交易，山西寰达还需办理相应外资、工商变更等手续。

一、 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所持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山西寰达

５４．３７％

的股权及相关债权（相关债权是指经评估后按照山西寰达相关董事会决议将流动资产变现偿还后

的债权），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１

元；中化新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山西寰达

２５．６９％

的股权，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山东南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南铁”）作为竞买申

请人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竞买上述标的股权和债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挂牌期满，经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资格审核，山东南铁是此次股权及债权转让唯一的合规竞买人。 山东南铁与中化国际、中化新分别

签署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前已获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批复，交易标的

评估结果已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就中化国际及中化新上述股权及债权转让

事项分别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 就本次交易，山西寰达还需办理相应外资、工商变更等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受让方：山东南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日照市泰安路东段路南望海小区

６８

幢

１

单元三层

３０３－３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安佰华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民营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１０－１７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不含金融业务）；投资咨询服务（不含中介业务）；普通货物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承办展览与会服务（以上范围需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

山东南铁与中化国际、中化新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中化国际所持山西寰达

５４．３７％

的股权及相关债权， 以及中化新所持山西寰达

２５．６９％

的

股权。 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山西寰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００１

年中化

国际投资成为其股东，山西寰达实业有限公司改组为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化新于

２００５

年

投资成为其股东。经过历次股权变更，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山西寰达注册资本

１．４５

亿元人民币，其中，

中化国际出资

７

，

８８３

万元人民币，持股

５４．３７％

；中化新出资

３

，

７２５

万元人民币，持股

２５．６９％

。 中化国际和

中化新合计持有山西寰达

８０．０６％

的股权。 其余股东为山西天易外贸货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２．４１％

；侯

马市联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６．８４％

；太原市天士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０．６９％

。就本次

交易，山西寰达除中化国际及中化新之外的其余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山西寰达业务范围：主营：焦炭、余热发电、硅铁的生产和销售；兼营：清洁型焦炉炉体、设备的设计、

开发、技术转让、改造推广，公路、铁路运输及耐火材料、钢材、建材的营销。

山西寰达实际建成

５０

万吨冶金焦产能并配有发电、铁合金项目，于

２００５

年全部投产，目前山西寰达

焦炭实际产能约为

３０

万吨。

山西寰达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９

，

４４４．５９ ３７

，

２４８．４２

负债总额

４２

，

８３３．０４ ４１

，

１３９．４８

所有者权益

－３

，

３８８．４４ －３

，

８９１．０５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９

，

９６６．３８ ４

，

０９７．１１

净利润

－５

，

８２２．３７ －５７８．１８

注：以上

２０１０

年数据摘自山西正裕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晋正裕财审（

２０１１

）

００８４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数据摘自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６９

号》专项审计报告。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分别进行审计、 评估，

并经国资部门备案的价值为依据，最终以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认可的价值为准。 就本次交易，公司委

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委托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

司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选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为最终结果，本次评估结论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３７％

股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０

元；中

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６９％

股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价值

为人民币

０

元。

根据评估报告，山西寰达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负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４１

，

１３９．４８

万元，其中对中化国际

的负债为人民币

３３

，

７０５．１８

万元。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山东南铁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山东南铁以人民币

１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１

元受让公司所持有的山西寰达

５４．３７％

股权及相关债权。相关债权是

指：山西寰达对公司负债为人民币

３３

，

７０５．１８

万元，经评估后按照山西寰达相关董事会决议将流动资产变

现偿还后的债权。

山东南铁已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递交的保证金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转为产权转让价款的一部

分，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交易凭证后转付给公司； 剩余价款人民币

１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１

元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由山东南铁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在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交易凭证后转付给公司。

（二）中化新与山东南铁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山东南铁以人民币

１

元受让中化新所持有的山西寰达

２５．６９％

股权。

经双方商定，山东南铁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产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交易凭证后转付给中化新。

五、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后，山西寰达继续履行与原有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本次转让的相关债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且山西寰达依据相关董事会决议将流动

资产变现偿还款项支付给公司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转让产权的交割并对山西寰达相关财务报表进行调

整。

经各方协商和共同配合，由山东南铁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三十个工作日期限内完成所转让产权的

权证变更手续。

山东南铁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办理山西寰达更名手续，山西寰达公司名称中不得使用“中化”

字样，并在对外经营活动中不得使用“中化”字样的商标、商号。

山东南铁承诺继续履行山西寰达相关董事会决议内容，同意将山西寰达用流动资产变现部分偿还公

司拟转让债权的款项由山西寰达直接支付给公司。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盘活资产，集中资源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化国际及其子公司不

再持有山西寰达股权，山西寰达对中化国际及其子公司也不存在未清偿债务。 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能有

效规避公司部分业务的经营风险，随着公司其他板块主营业务的良性发展，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经

营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

本次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

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主要是减少

２０１１

年当期利润约人民币

１１

，

１９９

万元。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资产总额、净资产总额的影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山西寰达资产总额为

３４

，

０８６

万元， 占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２

，

５００

，

９７７

万元）

１．３６％

；山西寰达净资产总额为

－４

，

８１７

万元，占公司合并净资产总额（

６０８

，

３３７

万元）

－０．７９％

。 本

次交易，预计使公司合并资产总额减少约

３１

，

６１６

万元，使公司合并净资产总额减少约

１１

，

１９９

万元。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山西寰达

２０１０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５０

，

５０８

万元， 占公司合并主营业务

收入总额（

３

，

９６９

，

１９５

万元）

１．２７％

；山西寰达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

，

４８５

万元，占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额（

６７

，

００９

万元）

－６．６９％

。

本次交易将会减少本年及以后年度公司合并主营业务收入，另外，由于山西寰达过去持续亏损，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业绩将不再受到山西寰达的负面影响。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对山西寰达提供担保、委托山西寰达理财的情况，不存在山西寰达

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会计准则的要求核算本次交易的损益，相关数据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产权交易凭证》

３

、评估报告

４

、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获得股份

２０１１

年度

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８９７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锁日，即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激励计划向

２４４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了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的

１２

个月，锁定期后

４８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四次

申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和

４８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

２５％

。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核，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１

年

度解锁条件已经满足，现对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股限制性激励股份解除限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激励限售股份解锁后， 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１３

号———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份意向报备》以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变动前股本

本次解除限售

变动后股本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１８

，

９３８

，

０００ ０．９１％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７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１８

，

９３８

，

０００ ０．９１％

境内法人股份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７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１８

，

９３８

，

０００ ０．９１％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０３８

，

５７３

，

０６０ ９８．１９％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５７

，

２０５

，

０６０ ９９．０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７５

，

９８９

，

０６８ ６１．４６％ １８

，

６３２

，

０００ １

，

２９４

，

６２１

，

０６８ ６２．３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７６２

，

５８３

，

９９２ ３６．７３％ ７６２

，

５８３

，

９９２ ３６．７３％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

，

０７６

，

１４３

，

０６０ １００％ ０ ２

，

０７６

，

１４３

，

０６０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４０％～６０％

盈利

：

３

，

６５９．８２

万元

盈利

：

5123.75

万元

- 5855.71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钢结构市场总体向好，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订单量持续增加，预计销售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

势。

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加大成本控制力度，取得较好的效果。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中

期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000979

公告编号：

2011-23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3

、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7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4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7

月

8

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19

号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

资料完备。

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借款的议案》

（

2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信托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1-21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登记请注

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7

月

11

日，上午

8

时

30

分到

11

时，下午

3

时到

5

时。

3

、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19

号楼公司证券部。

邮编：

100024

传真：

010－59621150

4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1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2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3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

4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 其他事项

1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马刚

联系电话：

010－59621150

、

010－59621199

转

8502

2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其相关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部分房产和

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

２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信托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

:

中弘地产 公告编号：

2011－22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投资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弘投资因项目开发建设需

要拟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46,800

万元，贷款年利率

13.5%

，抵押

物为中弘投资拥有的非中心一期部分房地产（建筑面积

82155.27

平方米）及相应分摊国有出让土地使

用权（面积

58936.65

平方米），评估值

94733

万元，具体以最终签署的借款合同为准。

中弘投资上述所借资金用于非中心二期

2

号地项目的开发建设， 本公司拟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构

成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中弘投资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6

日，注册号：

110000003377279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

流基地东区

6

号，注册资本：

55,040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礼萍，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投

资管理；技术开发及转让；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

2

、中弘投资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761,939,218.26

元、负债总额

3,340,190,216.79

元、净资产

1,421,749,001.47

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3,661,364,314.85

元、净利润

952,219,856.91

元。

三、拟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情况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46,8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或延期还款文件规定的中弘投资履行债务的最后期限

届满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为保证中弘投资非中心二期

2

号地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同意为其项目开发建

设贷款提供担保。

2

、董事会认为：中弘投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可控。 中弘投资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

权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抵押借款，有利于增强中弘投资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确保非中心二期

2

号地项目的建设进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 本公司已披露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85,000

万元， 其中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的

45,

000

万元担保由于贷款未能发放而解除，因此，本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40,000

万元，全部为对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86,8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

166,394.18

万元的

52.17%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000979

公告编号：

2011-21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收董事表决票

9

份，实收董事表决票

9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投资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弘投资因项目开发建设需

要拟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46,800

万元，贷款年利率

13.5%

，抵押

物为中弘投资拥有的非中心一期部分房地产（建筑面积

82155.27

平方米）及相应分摊国有出让土地使

用权（面积

58936.65

平方米），评估值

94733

万元，具体以最终签署的借款合同为准，所借资金用于非中

心二期

2

号地项目的开发建设。

本次抵押借款事宜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信托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中弘投资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46,8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本次担保事宜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定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上午

10

时整在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19

号楼现场召开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8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共

计分配现金股利

6,000

万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

6,000

万股。 经上

述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100,000,000

股转增至

160,000,000

股。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盐城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壹亿元整变更为壹亿陆仟万元整，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1-17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

CP1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公司发行短

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6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2011

年

1

月

19

日，公司已

发行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金额为人民币

2

亿元。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正式发行。 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

2

亿元

人民币，期限为

366

天，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5.68%

，发行招标日为

2011

年

6

月

21

日，起息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兑付日期

2012

年

6

月

22

日。

本期融资券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改善融资结构，并补

充短期经营性流动资金。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

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2011-011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告见

2011

年

5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并结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

新区分局的审核意见，日前，该全资子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上海闽发经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115001838725

住所： 浦东新区乳山路

227

号

3

楼

D-179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黄文喜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除专项审批项目）；石油制品（除成品油等专项审批项目）、化工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建筑材料、铝制品、五

金制品及模具的销售；铝型材产品的设计、研发和销售。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营业期限：二

○

一一年六月十六日至二

○

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1-014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6

月

22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9

名。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

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竞拍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铁西二期

项目新增地块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项目

公司

"

） 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参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2011-14-1

、

2011-14-2

两宗住宅商服用地使用权的

挂牌出让活动。上述两宗用地毗邻项目公司已获取的地块（详见

2010-029

号公告），总面积共计

60.08

亩。

其中

2011-14-1

地块为

34.41

亩（

22938

﹏），

2011-14-2

地块为

25.67

亩（

17115

﹏）。

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

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的公告》（临

2011-015

）。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鉴于原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郝伟亚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调整如

下：战略委员会由王琪先生、程少良先生、田振清先生、白云生先生、韩学高先生、杨海飞先生组成，召集人

为王琪先生。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1-015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上海

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公司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下称

"

上海礼兴

"

）提供委托贷款

19,397

万元，年息不低

于

12%

，资金专项用于上海市卢湾区

107

地块上建设的酒店（下称

"107

酒店

"

）项目建设。

●

交易影响：本次交易可加快推进

107

酒店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并试营业，符合公司的利益和发

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做大做强城市综合体物业的实力和形象。

●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与上海礼兴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总额为

1.6

亿元，主要系本公司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及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收购上海礼兴酒店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详见

2010-055

号公告）， 公司与

TRILLION FULL INVESTMENTS LIMITED

（下称

"TFIL"

）分别受让礼东有限公司（下称

"

香港礼东

"

）持有的上海礼兴

27.5%

及

22.5%

股权。 现股权已

转让完成，上海礼兴的股权结构为：香港礼东持有

50%

股权，我司持有

27.5%

股权，

TFIL

持有

22.5%

股权。

根据公司、

TFIL

及香港礼东三方签署的《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公司和

TFIL

拥有

唯一且专属的权利来决策、控制、管理和运行上海礼兴名下的

107

酒店项目并享有

107

酒店项目所产生

的收益。 因项目公司自有资金无法满足

107

酒店竣工备案和顺利开业的资金需求，故向我司申请委托贷

款共计人民币

19,397

万元。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上海礼兴董事， 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上海礼兴副董事

长，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

2011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委托

贷款资金专项用于

107

酒店项目建设，委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397

万元，年息不低于

12%

，资金由

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程少良先生已回避表决此项议案，该议案无需报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发表了意见：公司向上

海礼兴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见，认为：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

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卢湾区太仓路

233

号

2101-2102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罗康瑞

注册资金：美元

1141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08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在卢湾区第

107

、

108

号地块内建造、经营及管理宾馆，物业出租与管理、停车库管理，宾馆

配套之商场（筹建）、餐饮（筹建）、休闲康乐服务（筹建）（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复会业（

2011

）第

355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礼兴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22,554,079.33

元、净资产

766,091,329.31

元、营业收入

9,601,199.56

元、

净利润

-68,695,706.88

元，该公司无或有负债、期后事项。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 公司与上海礼兴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1.6

亿元，已

达到

3000

万元且占公司净资产

5%

以上，主要系本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我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的委托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397

万元，年息不低

于

12%

，专项用于

107

酒店建设。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因上海礼兴自有资金无法满足

107

酒店竣工备案和顺利开业的资金需求，故向我司申请委托贷款共

计人民币

19,397

万元。

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加快推进

107

酒店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并试营业，符合公司的利益和发展战略，有利

于提升公司做大做强城市综合体物业的实力和形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履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公正。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1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上海礼兴董事，公司副总裁高轩先生兼任上海礼兴副董事

长，故上海礼兴与我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上海礼兴未向我公司提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

、

2010

年

6

月

21

日， 经董事会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委托贷款

1.5

亿

元；

2011

年

3

月

11

日，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公司向上海礼兴提供股东借款

1000

万元。 上述资金已全

部用于

107

酒店建设。

八、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关于将《关于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

、审计委员会关于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的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上海礼兴酒店有限公司提供专项资金用于

107

酒店建设的独立意见；

5

、复会业（

2011

）第

355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174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2011-026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6

月

21

日

-6

月

2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1

日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2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金瓯工业区公司五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安邦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计

7

人，代表股份数为

48,986,338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

59.0624%

。

2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数为

48,932,53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9975%

。 鉴

于公司关联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在审议本次会议各相关议案时均回避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

6,193,99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4680%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53,8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649%

。

4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安邦先生是激励对象王为钹的

关联人，关联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2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3

、股票期权的分配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4

、股票期权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5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确定依据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6

、股票期权的授予及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7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8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9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10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1.11

、会计处理与业绩影响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2

、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安邦先生是激励对象王为钹的

关联人，关联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3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安邦先生是激励对象王为钹的关联人，关联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6,217,792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98%

；反对股份

30,00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2%

；弃权股份

0

股，占参加会议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

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建章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

激励对象的核实情况作汇报说明。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

2011

年

1

月

7

日及

2011

年

6

月

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张明锋律师、林涵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0

年修

订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